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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日期 1080420 

修訂日期 1090330 

1090601 

 接獲申訴 
申訴管道 

1.本機構 

2.照管中心 

3.社會處 

1 個工作天內 

書面：服務對象家

屬意見反映申訴書 

口頭：家屬申訴處

理追蹤記錄表 

結案 

主管了解原因與過程 

回覆結果 

接受 

不接受 

業務負責人了解原

因，必要時跨部門跨

層級處理。 

接獲申訴，應於
1-3個工作天回
應 

澄清事實/ 

擬定/執行改善方式 

主管核備相關單位/ 

後續追蹤結果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士林靈糧堂辦理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服務對象/家屬意見反應暨申訴處理流程 

    

 

 

 

 

 

 

 

  

 

 

 

 

   意見信箱：kldaycare@slsc.org.tw 

   申訴電話：2422-5570 

   主管/督導：張雅婷 督導 

   照管中心電話：2434-0234 

   社會處：2424-2413 


